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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停止违法行为，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 １ 万元以上 ５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：

（一）占用，是指填埋、覆压、跨越、穿越水域，使水域面积减少或者功能受到影响的
行为。

（二）基本水面率，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内，按照以不减少现状水域面积为基础，同时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水域防洪排涝、水资源利用、景观、生态保护等多种功能需求和技术标准要求，确定的水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最小比率。

（三）等效替代水域工程，是指因建设项目及其设施占用水域，人为造成水域面积
严重减少或者水域功能严重减退所采取的新建水域的水利工程。

（四）功能补救措施，是指建设项目占用水域对水域的面积、容积、功能带来的较小的不利影响，采取的水利工程修复、加固、水域清疏等补偿性工程措施。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2006 年 3 月 27 日省人民政府发
布的《浙江省建设项目占用水域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 214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浙江省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办法



浙江省人民政府令


第376号

《浙江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〉办法》已经省人民政府第 １６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 日起施行。




省长袁家军


2019 年 1 月 25 日






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（以下简称种子法）等法律、法规规定，结
—７—










[image: ]

[image: ]

取自“https://zh.wikisource.org/w/index.php?title=Page: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2019年第6期.pdf/7&oldid=1569238”


					分类：	未校对




				

			
			
		

		
			

		 此页面最后编辑于2019年6月17日 (星期一) 22:58。
	本站的全部文字在知识共享 署名-相同方式共享 4.0协议之条款下提供，附加条款亦可能应用。（请参阅使用条款）
在部份国家和地区，包括中国大陆、澳门和台湾，作者精神权（含署名权）永久有效（详情）。

Wikisource®和维基文库标志是维基媒体基金会的注册商标；维基™是维基媒体基金会的商标。
维基媒体基金会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记的501(c)(3)免税、非营利、慈善机构。




		隐私政策
	关于维基文库
	免责声明
	行为准则
	开发者
	统计
	Cookie声明
	手机版视图



		[image: Wikimedia Foundation]
	[image: Powered by MediaWiki]





		

	
 

 

		
		

开关有限宽度模式







